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豫交院教[2016]11号

关于做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系、部）、机关各处（室）、院属各单位：

根据河南省教育厅转发《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

关于开展2016年全国职业院校评估工作的通知》(2016)36

号文件要求，现就做好评估工作通知如下：

评估工作内容

1.数据采集。需填写3张表格：表1-高等职业院校师生情况表；表2-高等职业院校师生情况表；表3-高等职业院校专业情况表。

2.问卷调查。校长、专业教师和学生代表参加。

3.提交自评报告。

具体要求

1.参加数据采集的单位要明确一名填表负责人，并于6月30日将其信息发给教务处杨剑老师。填表负责人7月1日上午9：00到教务处参加填表前的培训。

2.参加问卷调查的大二学生名额分配如下：汽车学院15人，公路学院10人，物流学院10人，建工系10人，信息系1人，商旅系4人。新校区各系（院）的共计35名学生代表于6月30日下午2：30到物流学院修德楼B座302机房集中培训并现场完成问卷调查；南校区汽车学院15名学生代表于7月1日下午2：30在南校区计算机房集中培训并完成问卷调查。

  3.全院招生排在前五名的专业（道路桥梁工程技术、汽车运用技术、建筑工程技术、工程造价、物流管理）教研室主任于7月12日上午到教务处进行集中培训并填写问卷调查。

 时间安排

1.数据采集各单位要在2016年7月5日之前完成负责内容的填写，并提交教务处。

2.问卷调查时间安排：学生问卷在7月2日之前完成，专业教师问卷在7月15日之前完成。校长问卷在7月28日之前完成。

3.自评报告在10月30日前提交。

评估工作结果关系到学院的生存和发展，请各相关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，安排责任心强和熟悉此项工作的同志参加数据采集和问卷调查工作。

特此通知

附件一：国教督办函（2016）36号 

附件二：河南交院—评估数据采集三表及分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6月3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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